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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资源的程序化配置

——2021 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解读

编讲：新浪微博@法律人戴鹏

第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解读

一、确认在线审理的法律效力

新增第 16 条：经当事人同意，民事诉讼活动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

行。

民事诉讼活动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与线下诉讼活动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二、 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

1、普通程序可以适用独任制

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可以由审判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条件：基层法院（法院级别）+第一审民事案件（审级）+基本事实清楚、权

利义务关系明确（情形）。

2、二审程序可以适用独任制

中级人民法院对第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结或者不服裁定提起上诉的二审民

事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由审判员一

人独任审理。

条件：一审适用简易程序或者不服一审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管辖权

异议）+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双方当事人同意。

例：某中级人民法院对下列哪些案件可以适用独任制？（ ）
1

A、某中院受理了一审合同纠纷，认为本案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

确；

B、某中院受理了二审合同纠纷，一审由审判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中

院认为本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且当事人同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C、某基层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合同纠纷过程中，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一

审法院裁定驳回其异议，被告提起上诉，中院认为本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

明确，且当事人同意适用独任制；

D、某基层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了合同纠纷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提

起上诉，中院认为本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且当事人同意适用独任制。

3、负面清单：人民法院审理下列民事案件，不得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一）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二）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

（三）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四）属于新类型或者疑难、复杂的案件；

（五）法律规定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的案件；

（六）其他不宜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的案件。

1 参考答案：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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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事人的异议权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的，应当裁定转

由合议庭审理。

当事人认为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出异议，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由合议庭审

理；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三、完善送达方式

1、电子送达

经受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能够确认其收悉的电子方式送达诉讼文

书。通过电子方式送达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受送达人提出需要纸质文书

的，人民法院应当提供。

采用前款方式送达的，以送达信息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日期为送达日期。

注意：

（1）只要受送达人同意，且确保收悉，均可电子送达，包括判决、裁定、调

解书；

（2）电子送达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以送达信息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日期

为送达日期。

2、公告送达

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

过。

例：张三起诉李四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当事人均同意电子送达，且确认了

收件邮箱。广州市白云区法院于 3 月 5 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张三、李四送达

了判决书。3 月 15 日，张三向法院提出需要纸质文书，法院于 3 月 18 日向张三

送达纸质判决书。3 月 24 日，张三向白云区法院提交上诉状，关于本案表述正

确的是？（ ）
2

A、法院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张三送达判决书的做法是错误的；

B、张三的上诉未超过上诉期，其上诉有效；

C、本案上诉期满，张三上诉无效；

D、白云区法院不予接收张三的上诉状。

四、完善简易程序的审限规定

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有特殊

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一个月。

注意：原《民诉解释》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到期后，

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审理期限，

延长后的审理期限累计不得超过 6个月。该规定与新法冲突，不再适用。（《民

诉解释》258 条）

五、完善小额诉讼的程序

1、扩大小额诉讼的程序适用范围

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

的简单金钱给付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平均

工资百分之五十以下的，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审理，实行一审终审。

2 参考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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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前款规定的民事案件，标的额超过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百分之五十但在二倍以下的，当事人双

方可以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

假设该省上年度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V
3
：

（1）标的额≤0.5V：适用小额诉讼；

（2）0.5W＜标的额≤2V：可以协议适用小额诉讼；

（3）标的＞2V：不得适用小额诉讼。

2、负面清单

人民法院审理下列民事案件，不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

（一）人身关系、财产确权案件；

（二）涉外案件；

（三）需要评估、鉴定或者对诉前评估、鉴定结果有异议的案件；

（四）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案件；

（五）当事人提出反诉的案件；

（六）其他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

3、程序：人民法院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审理案件，可以一次开庭并且当庭

宣判。

4、审限：人民法院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两个

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一个月。

5、程序转换及当事人异议权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应当适用

简易程序的其他规定审理或者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当事人认为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出异议。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应当适用简易程

序的其他规定审理或者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六、扩大调解协议司法确认适用范围

经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的，由双方当事人

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下列人民法院提出：

（一）人民法院邀请调解组织开展先行调解的，向做出邀请的人民法院提出；

（二）调解组织自行开展调解的，向当事人住所地、调解组织所在地的基层

法院提出；调解协议所涉纠纷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向相应的中级人民法

院提出。

总结与归纳：一审程序

1、小额诉讼程序：

基层法院及派出法庭+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标的额小。

2、简易程序：

基层法院及派出法庭+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

3、普通程序（独任制）

基层法院审理+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4、普通程序（合议制）

3 供参考：上海——124056 元；北京——106168 元；广东——91764 元；天津——81324 元；重庆——69819
元；辽宁——68508 元。（2020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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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前后对比表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新增第 16 条：经当事人同意，民事诉讼活动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

民事诉讼活动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与线下诉讼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2

第 39 条：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

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

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

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审

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陪审员在执行审判职务时，与审判员

有同等的权利义务。

第 40 条：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

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审判

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

单数。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审判

员一人独任审理。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基本

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第一审民事

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审适用普通程序审

理。

陪审员在执行审判职务时，与审判员有

同等的权利义务。

3

第 40 条：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民事

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

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

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

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

庭。

审理再审案件，原来是第一审

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

庭；原来是第二审程序或者上级法院

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另行组成合

议庭。

第 41 条：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民事案件，

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组成人数，

必须是单数。

中级人民法院对第一审适用简易程序

审结或者不服裁定提起上诉的二审民事案

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经双

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

理。

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按

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

审理再审案件，原来是第一审的，按照

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原来是第二审

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

序另行组成合议庭。

4

新增第 42 条：人民法院审理下列民事案件，不得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一）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二）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

（三）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四）属于新类型或者疑难、复杂的案件；

（五）法律规定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的案件；

（六）其他不宜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的案件。

5

新增第 43 条：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的，应

当裁定转由合议庭审理。

当事人认为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

异议，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由合议庭审理；

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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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 87 条：经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

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

其收悉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但判

决、裁定、调解书除外。

采用前款方式送达的，以传真、电子

邮件等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

期为送达日期。

第 90 条：经受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

采用能够确认其收悉的电子方式送达诉讼

文书。通过电子方式送达的判决书、裁定书、

调解书，受送达人提出需要纸质文书的，人

民法院应当提供。

采用前款方式送达的，以送达信息到达

受送达人特定系统日期为送达日期。

7

第 92 条：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

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

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

经过。

93 条：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本节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公告

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

8

第 161 条：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

审结。

第 164 条：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

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有特

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

延长一个月。

9

第 162 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

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157条第一款规

定的简单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平均

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

审。

第 165 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

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

的简单金钱给付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百

分之五十以下的，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审

理，实行一审终审。

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前

款规定的民事案件，标的额超过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百分之

五十但在二倍以下的，当事人双方可以约定

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

10

新增第 166 条：人民法院审理下列民事案件，不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

（一）人身关系、财产确权案件；

（二）涉外案件；

（三）需要评估、鉴定或者对诉前评估、鉴定结果有异议的案件；

（四）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案件；

（五）当事人提出反诉的案件；

（六）其他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

11
新增第 167 条：人民法院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审理案件，可以一次开庭并且当庭宣

判。

12
新增第 168 条：人民法院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两个月

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一个月。

13

新增第 169 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

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规定审理或者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当事人认为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

异议。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

其他规定审理或者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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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 169 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

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

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

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

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

庭审理。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

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

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

第 176 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

开庭审理。（删除了“组成合议庭”）经过

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

事实、证据或者理由，人民法院认为不需要

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

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

民法院所在地进行。

15

第 194 条：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

由双方当事人依照人民调节法等法

律，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

内，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

法院提出。

第 201 条：经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

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的，由双方当事人

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下

列人民法院提出：

（一）人民法院邀请调解组织开展先行调解

的，向做出邀请的人民法院提出；

（二）调解组织自行开展调解的，向当事人

住所地、调解组织所在地的基层法院提出；

调解协议所涉纠纷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管

辖的，向相应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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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12 处文字修改：

1、将第十三条中的“诚实信用”修改为“诚信”；

2、将第四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一条中的“审判长”修改为“审

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

3、将第八十二条中的“节假日”修改为“法定休假日”；

4、将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五十七条中的“抚

育费”修改为“抚养费”；

5、将第一百二十八条中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修改为“审判人员”；

6、将第一百四十九条中的“由本院院长批准”修改为“经本院院长批准”；

7、将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中的“意外事故”修改为“意外事件”；

8、将第一百八十七条中的“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修改为“利害关系人

或者有关组织”；

9、将第一百九十条中的“或者他的监护人”修改为“本人、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

组织”；

10、将第一百九十三条中的“民法通则”修改为“民法典”；

11、将第一百九十六条中的“物权法”修改为“民法典”；

12、将第二百三十九条中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修改为“从

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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